Edwin C. Jones 獎學金辦法

中華民國97年7月15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5月28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3月21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3月27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月3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月10日校長核定通過
一、設立主旨：
獎勵及吸引優秀學生進入教育領域，鼓勵有志從事教職者。

二、申請對象：

修讀本校教育學程之各系所在學師資生，其合於第三條之資格，且未曾受學校任何處分者。以上須具中華民國國籍。
三、申請資格：

(一)本校在校生申請教育學程甄選時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班排名前百分之 25、操行成績達A(85-89分)者。

     (二)修讀本校教育學程之各系所在學師資生，已修畢教育專業課程達6學分，且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已修習教育學程之各科成績平均達A-(80-84分)以上者。
  2、操行成績達A(85-89分)以上。
  前款學生之遴選並應審酌有無下列優良事蹟：

1、 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以上者，以英文科為實習科目者聽說讀寫四分項能力成績均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
2、 參與志工服務表現優異者。

3、 出席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舉辦之各項活動情形。

4、 其他優良事蹟足資證明者。

    獲獎當學年度不得辦理保留、退出或休學，如有前述情況，應繳回該獎學金。

四、獎金數額：

    每學年受獎學生每名各得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整。

    前項受獎名額得視當年度獎學金金額決定之。

五、申請時間：

每年3月至4月向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提出申請，經審查（面談）通過後擇期頒發。
六、申請人應檢附之資料如下：
1、自傳（1000 字以內）。

2、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證或戶口名簿影本)

3、學生證影本。

4、歷年成績單。

5、優良事蹟證明文件。

七、本辦法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後實施。
Edwin C. Jones獎學金申請單

	申請年度
	        學年度第      學期

	學生姓名
	
	學號
	

	學院
	
	系級、班別
	

	截至申請時修習教育學程各科專業課程平均成績
	
	前一學期

操行成績
	

	身分證字號
	

	e-mail
	

	行動電話
	
	戶籍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

	通訊處
	

	兆豐商銀或

郵局帳號
	

	檢附資料檢核        （□請以(標示）
	□歷年成績單

□身份證明文件（身份證或戶口名簿影本）

□學生證影本

□申請人之兆豐商銀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自傳(1000字以內)

□優良事蹟證明文件


承辦人：               系所主管：                   年     月     日

修習教育學程專業課程科目及成績明細表：

	修習學年度/學期
	科目名稱
	成績
	學分數
	備註

	
	
	
	
	

	
	
	
	
	

	
	
	
	
	

	
	
	
	
	

	
	
	
	
	

	
	
	
	
	

	
	
	
	
	

	
	
	
	
	

	
	
	
	
	

	
	
	
	
	

	
	
	
	
	

	
	
	
	
	

	
	
	
	
	

	
	
	
	
	


平均成績：               ﹝ (各科成績x各科學分數)的加總/總學分數)﹞

